
附件1

2014~2015年各地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
	地  区
	增量控制目标

（万吨标煤）
	年均增速控制目标

（%）

	海安县
	4.7
	1.10

	如东县
	4.4
	1.10

	如皋市
	5.8
	1.10

	启东市
	3.8
	1.10

	海门市
	5.4
	1.05

	通州区
	5.4
	1.05

	崇川区
	4.2
	1.00

	港闸区
	3.2
	1.00

	开发区
	5.3
	1.00

	南通滨海园区
	6.8
	—

	苏通科技产业园
	4.0
	—

	全市
	53
	1.31


附件2

2017年各地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
	
	2013年

（万吨）
	2017年

（万吨）
	增减

（万吨）
	年均增速

（%）

	海安县
	108
	126
	18
	3.93

	如东县
	95
	113
	18
	4.43

	如皋市
	104
	122
	18
	4.07

	海门市
	105
	123
	18
	4.07

	启东市
	684
	702
	18
	0.65

	通州区
	58
	78
	20
	7.69

	崇川区
	108
	108
	—
	—

	港闸区
	594
	594
	—
	—

	开发区
	146
	146
	—
	—

	南通滨海园区
	—
	20
	20
	—

	苏通科技产业园
	—
	—
	—
	—

	全市
	2002
	2132
	130
	1.58


注：1．2013年以后新增燃煤机组煤炭消费量暂不计入本表，将按项目建设进度和该燃煤发电项目所在地按规定比例配套的煤炭等量替代情况由省统筹后，于相应年度计入项目所在地，最终作为2017年控制目标的组成部分。

2．2013年以后投产的部分重大非电行业耗煤项目煤炭消费量暂不计入本表（具体项目由省统筹考虑，另行确定），将按项目建设情况由省统筹后计入项目所在地2017年控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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